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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總務司 
專員 宋月華 

 
 

108 年 8 月 21 日 



壹、前言 

貳、檔案檢調概述 

參、檔案申請應用概述 

肆、參考資料 

課程大綱 
 



壹、前言 



檔案的定義 

檔案法§2 

機關依照管理程序，歸檔管理之文字
或非文字資料及附件 

檔案法施行細則§2 

機關處理公務或因公務產生之各類紀錄
資料及其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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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價值 

歷史見證 

創新素材 

國家記憶 

行政稽憑 

法律信證 

史料研究 
 

歷史價值 

行政稽憑價值 

法律價值 

資訊價值 

原有價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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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法立法目的 

 
檔案法§1 

為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管理，促進檔案開放
與運用，發揮檔案功能，特制定本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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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檔案檢調概述 



檔案檢調的意義 

檔案法施行細則§6 

• 機關內或機關間業務需要→調案申請 

借調 

調用 

• 調案人申請→權責長官核定→檔案管理

人員檢取提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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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機關內或機關間檔案檢調作業 

• 機關間借調應備函  

• 流程包括調案申請、核准、檢取、提
供、還卷查檢、記錄等 

 
何謂借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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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調用 

 
• 依法有權調閱檔案機關提出申請 

• 備函載明法律依據、調用期間、目的 

• 調用期限，依請求機關業務需要，不同
機關內借調期限 

法院、檢察機關、監察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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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有權調用
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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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調 借調 



檢調作業注意事項 

調案申請 

• 承辦業務：調案→單位主管核准 
 

• 非承辦業務：調案→單位主管核准→送會
承辦業務主管同意或權責長官核准 

• 他機關借調或依法調用：承辦單位依

來函簽辦→權責長官核准→調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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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調作業注意事項(續1) 

調案申請(續) 

• 線上調閱檔案 

設定使用權限，保留調閱紀錄 

線上簽核調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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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調作業注意事項(續2) 

檔案檢出 

• 提供複製品為原則 vs 原件 

• 原件裝訂成卷無法拆卷得整卷借出→
註記 

• 依法調用：為免原件調用影響申請應用或

遺失→複製、數位化→註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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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調作業注意事項(續3) 

調案期限 

• 機關自定借調期限、展期時間 

• 調用依機關來函核准日期為限 

調案展期 

• 展期次數不得超過3次→應先歸還再借調
(機關間借調或調用亦同) 

• 調用依機關來函核准展延日期為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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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調作業注意事項(續4) 

• 逾期未歸還檔案應定期
辦理 

• 洽催3次仍未歸還，應將

調案人及稽催情形簽請

權責長官處理 

稽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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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調作業注意事項(續5) 

調案歸還檢查 

• 缺頁或缺件→退回調案人補全 

• 破壞處理原則→註記及簽請權責長官議處 

外觀略有破損：檔管人員→檔案修補歸檔 

內容破壞或變更：調案人補正蓋章簽核→併同 
檔案歸檔 

遺失、無法補全或毁損無法修復：檔管人員簽

核→檔管資訊系統或目錄備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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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調作業注意事項(續6) 

調離職人員調案查檢 

• 人事單位應知會檔管單位，查檢借調情形 

• 借調檔案應全部歸還，不得轉借 

• 職務移交：他機關借調或調用檔案 
未滿歸還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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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檔案檢調小提醒 

• 簽收：借調機密檔案，應送調案人或指定人員

親至檔管單位簽收 

• 複製品：避免原件損壞，得提供複製品，無

續用必要應即銷毀 

• 書面告知：機關提供機密檔案，應以書面告

知機密等級及保密義務 

• 密封：檔案歸還應檢視封套是否密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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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檢調常見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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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1 

承辦人職務異動後，可否逕行借調於前單位承
辦的檔案?  

 
A：機關檔案檢調作業要點§2規定「借調檔案以與

承辦業務有關者為限」，所以承辦人職務異動

後，不可逕行借調前單位檔案。 

   應由承辦人之單位主管核章後，再送會該檔案承

辦業務主管核章，或簽請機關權責長官核章，才

可借調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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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2 

Q：機關間借調與依法調用有何不同？ 

A：機關間借調檔案，機關間基於行政一體原則，

提供他機關所需檔案。應備函提出請求，經被請

求機關權責長官核准。 

    依法調用檔案，指依法有權調用機關，執行業

務需要，依據法律規定行使檔案調取權。調用機

關應備函載明法律依據、調用目的及期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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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調與調用實例 

  

 影片 

 

政治大學聲明 (節錄) 

立法委員···透過教育部高教司來

函以未具名立法委員的方式，要求

本校提供會計憑證資料，···無視

大法官釋字325號解釋及立法院職

權行使法第45條等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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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立委轟1億元捐款去向不明 政大_不實指控.mp4


借調與調用實例(續) 

 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條 

立法院經院會決議，得設調閱委員會，或經委員

會之決議，得設調閱專案小組，要求有關機關就

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。  

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於必要時，得經院會

之決議，向有關機關調閱前項議案涉及事項之文

件原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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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3 

立法委員、議員或代表可否以問政需要為由，
要求調用檔案？ 

A：立法委員、議員或代表非機關檔案檢調作業要

點§8規定「有權調閱之機關」。 

欲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機關檔案，仍應依檔案法

§17提出書面申請，由機關依法本於職權審核後

進行檔案應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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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否依法調用檔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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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檔案申請應用概述 
 



何謂檔案申請應用 

• 民眾向機關申請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 

• 機關提供應用與服務推廣 

政府資訊公開法§1 

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，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 

利用政府資訊，保障人民知的權利，增進人 
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、信賴及監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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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法 – 特別法 

歸檔管理之政府資訊 
 

政資法 – 普通法 

一般政府資訊 

檔案為政府資訊一部分，如檔案法
所未規定者，應併適用政資法處理 
(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2222號判決參照) 

 

檔案 政府資訊 

檔案法與政府資訊公開法關係 



檔案申請應用基本觀念 

檔案法§17 

申請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以書面

敘明理由為之，各機關非有法律依據

不得拒絕 

  檔案以開放應用為原則 

限制為例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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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檔案目錄彙送 

•機關每半年將新增及更新(刪除、銷毀、

移轉、移交)檔案電子目錄，送交檔案管

理局公布 

•機密檔案目錄不彙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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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申請應用步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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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應
用申請 

准駁與 
回覆 

還卷 
閱覽、抄
錄或複製 

服務推廣
調查及 
統計 

準備 
檔案 

書電 

定應用日期  
再約 



檔案應用申請 

申請書送達 

填寫申請書 

查詢檔案目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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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檔案目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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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(NEAR) 

• 機關網站 

提供檔案應用申請規定、申請書(電子檔案

或紙本)、諮詢 

連結(NEAR)供民眾檢索應用 

• 機關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

 

 



填寫申請書 

書面載明事項 

• 申請人(代理人)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電話、
住居所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等應填事項 

• 法人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團體，名稱、事
務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姓名、出生年月
日、電話、住居所 

• 意定代理者→提出委任書；法定代理者→
敘明其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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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送達 

• 書面送交檔案管有機關     

 親自持送 

 書面通訊 

 電子傳遞(透過電子簽章 
憑證機構認證之電子傳遞 

方式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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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駁與回覆 

回覆 

實質審核 

程序審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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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審核 

申請人資格 

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

外籍人士應附證明文件、資料 

 

政府資訊公開法§9 

•中華民國國民及其所設立之本國法人、團體 
 
•外國人，以其本國法令未限制中華民國國民
申請提供政府資訊為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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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審核(續1) 

• 機關收受申請書，應依權責將申請書

分文受理單位 

• 確認所載事項，如有誤繕應另紙補正
檔號、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等資料 

其一未填，應協助查明受理，勿退件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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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審核(續2) 

• 不合規定或資料不全→通知申請人7日內

補正，屆期不(能)補正得依法駁回 

• 受理之日起30日內(含假日)→書面或電
子傳遞通知申請人准駁結果 

• 補正資料自申請人補正之日 
起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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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質審核 
 

• 受理單位審查檔案應用，應依主管法規、
檔案法、政府資訊公開法、行政程序法等
規定辦理 

已歸檔管理檔案→檔案法§18 

未具檔案性質資訊→政府資訊公開法§18 

涉及行政程序當事人或 
利害關係人→行政程序法§4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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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法 第18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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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 
(政府機關有關政資法第18條敗訴案例彙編-104年6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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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2條 

• 自然人的個人資料 

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
護照號碼、特徵、指紋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
職業 

病歷、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、

犯罪前科 

聯絡方式、財務情況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
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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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程序法 第46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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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法、政資法、行政程序法比較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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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質審核(續2) 

• 受理單位辦理調案及准駁，擬妥准駁通知
書、准駁表、准駁清單 

• 申請應用檔案數量過多，無法限期完成准

駁，得分批審復 

• 必要時簽會所涉業務單位徵詢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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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覆 

• 准駁通知書 

• 檔案應用准駁表應載明事項 

檔案應用准駁意旨、時間、處所、收費

標準、方式、注意事項 

攜帶相關證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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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妥檔案 

分離原則 

準備檔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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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妥檔案 

• 約定日前備妥核准應用檔案 

• 提供複製品為原則；原件需核准 

• 電子檔案提供應用，得視需要加註浮水印 

• 受理單位備妥檔案、申請書影本及檔案應
用簽收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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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離原則 

• 核准應用檔案 

部分應限制公開或提供 

去除不得公開部分 

• 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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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離原則作業要領 

• 提供分離處理複製品 

• 檔案數位化 

翻拍 

遮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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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離原則作業要領(續) 

原件不宜公開部分 

原件可拆卷→抽離後提供 

原件不可拆卷→適當遮掩 

檔案部分抽離或遮蓋 

檔案應用簽收單註記告知申請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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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覽、抄錄或複製 

郵寄服務 

禁止行為、罰則 

收費標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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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場應用 



收費標準 

• 依「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」收費 

• 自訂收費標準調整收費，依規費法程序報

經主管機關核准 

• 其他法令另定有檔案資料閱覽收費方式

(如戶籍法、地籍法)，依其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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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標準(續) 

閱覽、抄錄  

• 每2小時20元→不足2小時以2小時計算 

(民眾自備手機、照相機或攝影機翻拍或攝影) 

複製  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→紙張為例 

• B4尺寸以下每頁2元，A3尺寸每頁3元 

• 電郵傳送或電子儲存媒體交付→圖像檔解析度

200dpi以下每幅1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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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寄服務 

• 受理單位應先收取申請人郵資、處理

費及複製費用，檔案複製品併收據

寄交 

• 郵遞費以實支數額計算，每 
次加收處理費5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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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場應用 

• 准駁通知書所載時間及處所 

• 出示准駁通知書及身分證明文件 

• 完成登記程序始得進入閱覽處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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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場應用(續) 

• 受理單位將檔案交付申請人使用→檔案應

用簽收單簽名 

• 抄錄或複製檔案，如涉著作權事項，應依

著作權法等規定辦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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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應用服務處所 

64 

提供適宜檔案應用服務處所 

• 空間足夠、光線充足、標示明確 

• 設置監控系統及防火安全設備 

• 結合機關為民服務場所或其他空間 

配置檔案應用服務相關設施 

• 電腦、影印機或印表機 

• 空白申請表、相關法規、出版品及宣導品 

• 文具、手套、放大鏡、老花眼鏡等輔具 



禁止行為、罰則 

• 申請人閱覽或抄錄檔案，不得有下列行為 

   添註、塗改、更換、抽取、圈點或污損檔案 

拆散已裝訂完成檔案 

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更檔案內容 

• 發生上述情形，應停止閱覽或 

抄錄；涉及刑事責任者，移送 
檢察機關偵辦 檔案法§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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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卷 

• 檢視檔案完整性：如不當使用，於檔案

應用簽收單註記辦理 

• 檔案當日歸還：如未應用完畢，檔案應

用簽收單註記，先還卷再約定日期 

• 檔案應用簽收單影本併同檔案還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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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推廣調查及統計 

檔案應用服務推廣 

諮詢服務、數位化、網頁專區、應用場所、

文宣品、展覽、活動、研究出版、標語選拔 

檔案應用調查及統計 

依准駁通知書及檔案應用簽收單→數量、

類別、准駁情形、應用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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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申請應用常見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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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1 
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21章「應用」，指的受
理單位，是指業務承辦單位還是檔案管理單位？ 

A：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21章「應用」並未明

定「受理單位」為「業務承辦」或「檔案管理」

單位。 

尊重機關內部權責分工，宜由各機關自行律定，

建議透過組織內部單位協商與討論求取共識，並

於訂定檔案應用申請相關作業規定內載明權責單

位、確立分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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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2 

民眾如不服機關准駁之決定，後續應如
何進行救濟？ 
 
 

A：依訴願法§4及§14規定，民眾如不服機

關准駁之決定，得自准駁通知書送達翌日

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向其上級機關提起

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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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檔案管理局－文檔法規，法務部－法規查詢系統 

• 檔案法令彙編、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

• 檔案管理局－諮詢溝通【雙向溝通、常見問答、電子

信箱】 

• 檔案樂活情報no.91、no.103 

• 檔案管理研習班教材 

• 檔案管理實務秘笈 

• youtube.com-民視綜合頻道，發佈日期：2018年6月11日 

• 政治大學聲明(網頁)，發佈日期：2018年6月11日 

• 檔案推廣應用績效規劃與展現/莊道明/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

• 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7321/3667398，2019-02-

27 聯合新聞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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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單位：經濟部總務司 
聯絡電話：02-22365801#136 
電子郵件：yhsong@moea.gov.tw 

謝謝聆聽 
敬請指教 


